
宣传少 联动不足 执法难度大11

“柳报维权哥”特聘法
律服务单位广西康盟律师事
务所律师吴敏介绍，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
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
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因此，狗咬人，饲养人
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
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
任。“若被侵权人主动激怒宠
物，被侵权人有故意或重大
过失的，可以减轻或免除饲
养人的责任。”

据了解，《广西壮族自治
区犬类管理暂行办法》 第四
条规定：经批准养犬的，必
须圈养或者拴养。如果饲养
的是法律法规或者地方性法
规规章等禁止饲养的烈性
犬，饲养人还可能涉嫌违
法，会受到行政处罚。但目
前我市对于烈性犬的禁养名
录及管理、处罚均没有较为

明确的条文进行约束。
吴敏表示，若饲养人明

知自己饲养的是烈性犬，却
未尽到管理职责，未拴绳、
未戴嘴套放任烈性犬外出，
烈性犬攻击路人的，后果严
重的，可能涉嫌犯罪。“若饲
养的宠物狗自己偷跑出去重
伤他人，则饲养人可能存在
过失，可能涉嫌过失致人重
伤；致人死亡的，构成过失
致人死亡罪。”吴敏称，“若
饲养人明知宠物狗系禁养
犬，且故意将宠物狗外放出
去，重伤他人的，可能构成
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当前，对“狗患”问题
无论是“一刀切”还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显然都不
是解决的“良方”。取其他城
市管理之长，补我市管理之
短，提高监管力度和管理手
段，让狗主人文明养狗，狗
才能变得文明。

（本系列报道完）

○○全媒体记者 张捷

晚报讯 近日，鱼峰区
白沙镇白沙村村民在柳江捕
捞了一条“玻璃鱼”，并拍摄
视频发布到网上，引起网友
热议。只见这条鱼通体透
明，长条形，手指大小，尾
部有鱼鳍，不少网友感到好
奇：“这是什么鱼？”“可以吃
吗？”有网友认为，这种鱼叫

“银鱼”，只能在水域干净的
河流和湖泊里才能看到，说
明柳江水质好。

对此，记者咨询市渔业
技术推广站。该站副站长罗
福广仔细看了网友提供的视
频后表示，此鱼是太湖新银
鱼，为银鱼科属的鱼类，其
体细长，呈圆筒形；头部平

扁，呈三角形；背鳍后方有
一小而透明的脂鳍；体无
鳞，雄鱼臀鳍基部两侧各有
一排较大的鳞片。太湖新银
鱼是我国特有的物种，原种
产地在太湖，其他地方引种
后也有分布。

罗福广介绍，太湖新银
鱼是“太湖三鲜”之一，我
国很多地区通过采购鱼卵引
入到当地水库中进行养殖，
养殖过程会逃逸进入江河湖
泊，部分会繁殖。但在南方
地区尚未发现大面积繁殖现
象，在柳江没有形成优势种
群，市民捕到是偶然现象，
可当合法渔获物处理。该鱼
味道鲜美，在太湖是一道特
产美食，其营养成分与长江
银鱼相似。

管理的痛点在哪里？
——由四川恶犬咬伤女童引发的话题之三

日前，柳报全媒体平台接连对我
市现有不文明养犬现象及犬只登记政
策未常态化实施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有网友提出了“管理的痛点在哪？”

“该如何防御犬只伤人？”“犬只伤人的
法律责任是什么？”等疑问。对此，

“柳报维权哥”再次进行了多方走访。

柳江现“玻璃鱼”

专家辨认其为太湖新银鱼
网友认为水质好才引“稀客”来

○○全媒体记者 杨好好 见习记者 冯浩

近日，记者就养
犬管理痛点问题，采
访了市城管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该负责人
介绍，根据 《广西壮
族自治区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的规定，未
及时清理犬只在户外
产生的排泄物的，由
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清
除 ， 处 50 元 罚 款 。
“ 《条例》 明确了城
管的职责范围。近年
来，我们在严格执法
的同时，也加强了柔
性管理，但还存在三
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文明养
犬宣传渠道单一。”该
负责人说，市里开展
城市养犬管理方面的
专项宣传次数少，宣
传效果不佳，市民对
城市养犬管理政策一
知半解，文明养犬程
度不高。

“其次是部门联
动 配 合 机 制 不 够 健
全。”据了解，城市养
犬管理工作是一项综
合性社会管理工作，
涉及多个部门，但城
市养犬管理工作没有
成立综合协调部门，
部门联动配合机制不
够健全，各执法部门
之间的协调不够。

“最后是养犬管
理执法难度大。”该负
责人表示，实际工作

中，城管执法人员不
足，无法有效巡查，
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
处 罚 。 犬 只 排 泄 时
间、地点存在不确定
性，难以取证。

对于此类问题的
解决方案，该负责人
提出，既要完善城市
养犬管理立法机制，
也要加强刚性执法，
发挥惩戒警示作用，
更要通过宣传，培养
文 明 养 犬 的 社 会 风
气。“需要政府和社会
各方面共同努力，持
续加强规范和监管，
提高养犬水平和文明
养犬素质，使城市养
犬管理更加科学、规
范和文明。”

22日，记者联系
了市小动物保护协会
会长孔祥薇。孙祥薇
表示，2020 年期间，
该协会曾向市公安机
关提出协助完成犬只
登记政策，但对方没
有同意。“我们非常希
望犬只登记政策能够
真正在柳州实施，一
来有利于管理犬只，
二来有利于助推其他
相关政策出台。”记者
了解到，该协会还制作
了关于文明养犬的调
查问卷，并发布于“龙
城市民云”APP和其他
平台。待问卷完成后，
该协会将数据提交给
相关部门供参考。

如何防止狗伤人？当被狗撕咬时，又该
如何脱困？23日，记者与具有专业资质的宠
物训练管理师何颖取得联系。

“如果被具有攻击性的狗盯上，被它当
作‘猎物’时，要冷静，千万不要尖叫、躲
闪、逃跑，否则更容易激发狗的捕猎欲望。”
何颖说，被狗咬时，在身边有人已经发现险
情且可以拯救被咬人的情况下，被咬人可以
采取下蹲、双手抱头、挡脸、保护腹部和重
要部位等方式，等待救援，“被咬人还可以迅
速利用身边可以作为武器的硬物，大力持续
攻击狗的眼睛、鼻部，不要打狗的其他部
位，因为此时它们痛感不强，打狗的其他部
位反而会使狗亢奋；刺激性液体、粉末，例
如灭火器、辣椒粉等，可用于刺激恶犬眼
睛、鼻子、口腔。”除此以外，还可以用衣物
蒙住狗头、绳类勒住狗脖子，使用硬物对准
狗的眼睛、鼻子、腹部持续大力攻击，或者
瞬间抬起狗后腿，让它失去平衡松口。

据人民网江苏频道报道，10月6日，江
苏一名撑伞女子在路边逗狗，当时狗处于安
静状态。当撑伞女子下蹲抚摸狗脸时，突遭
狗撕咬。有养狗人士分析认为，撑伞行为可
能激发了犬类进攻欲望。何颖表示，“看似温
顺的陌生狗，市民在对它不了解和不具备专
业养狗知识的情况下，做出尖叫、跑动、挑
逗、携带特殊气味等行为，会让它产生心理
压力和惊恐，从而发动攻击。”

专家：面对狗攻击需冷静22

律师：不文明养犬问题涉及多种法律条文33

市民将狗放置于两轮电动车上。

↑拴上绳
的宠物狗。

→记者
正在采访牵
绳 遛 狗 的
市民。

在柳江捕捞的“玻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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